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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消防署性騷擾防治申訴調查及懲處處理要
點第二點、第七點修正總說明 

內政部消防署性騷擾防治申訴調查及懲處處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自九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函頒施行，業歷經四次修正，最近一次

修正日期為一百零九年八月四日。 

依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一百零七年三月九日公保字第一○七

一○六○○七六號函示略以，為符合程序正義及保障公務人員權益，各

機關於修正性別工作平等法授權訂定之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

法時，應明定所屬機關首長涉及性騷擾事件，應交由具指揮監督權限之

機關決定，爰配合增訂第二點第三項規定。 

鑑於本要點第二點第一項適用對象為「本署員工相互間或員工與非

本署人員間所發生之性騷擾事件」，第二點第二項適用對象為「本署訓練

中心辦理教育訓練之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消防警察人員

類科錄取人員相互間或與非本署人員間所發生之性騷擾事件」，第二點第

三項適用對象為「本署所屬機關主管涉及性騷擾事件」，有關性騷擾事件

之調查，應視適用對象分別由本署督察單位或訓練中心調查後，再提請

本署性騷擾申訴調查小組審議，以符合現行運作機制，爰配合修訂第七

點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 


